
證券暨期貨管理要聞  

本刊資料室  

壹、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情形：  

第九一○次（89.6.1）委員會議部分  

下列案件經委員會洽悉：  

(一)上市（櫃）及未上市（櫃）公司申請（報）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案件，本會

於八 十九年五月十五日至八十九年五月廿六日間辦理情形分類彙總表。  

(二)有關本會受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暨證券投資信託、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立及

核發 營業執照申請案件之辦理情形。  

(三)檢陳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各項申請案件及辦理情形。  

(四)有關外國專業投資機構（QFII）暨境內外華僑及外國人（NON-QFII）申請投

資國 內證券案件辦理情形。  

第九一一次（89.6.15）委員會議部分  

一、洽悉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及基隆分公司有僱用未經登記合格之展業員

從事招攬有 價證券之承攬等情事，違反證券管理法令，公司部分，依證券交易

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 定處以警告處分，人員部分移請台灣證交所為適當處分

案。  

二、通過佳和佳里、佳和安南、金鼎台南、致和佳里、京華台南及京華學甲等四

家證券商 六個營業據點於辦理投資人申購股票作業時，核有開戶、申購、集保

及內部稽核等作業缺 失，違反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十六條第一

項等相關規定違規情節嚴重，依 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命令該等

公司解除佳和證券佳里分公司經理人李鴻猷 、佳和證券安南分公司經理人許莉

莉、金鼎證券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李明郎、致和證券佳里 分公司經理人蕭家建、

京華證券台南分公司經理人黃志行、京華證券學甲分公司經理人王 家峰職務

案。  

三、通過台育證券永和、古亭分公司及大府城證券台北分公司有僱用受法院依證

券交易法 科以刑責之宣告，執行完畢未滿五年之人、助理業務員執行業務受託

買賣之業務、業務人 員有受理未具客戶委任書之人委託買賣等情事，違反證券



商管理規則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公司部分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處大

府城證券警告處分，台育證券則依同法第六 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命令該公司解除

古亭分公司經理人蕭亞民職務，人員部分，依證券交易 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命令台育證券解除受僱人張瑋津、楊文山、夏廣慶職務，命令大 府城證券解

除受僱人楊文山、夏廣慶職務案。  

貳、重要會議決議事項及措施：  

一、該會五月十五日核備證交所函報上櫃公司股票轉申請上市之相關章則條文案。

其中證 交所函報「上櫃公司股票轉申請上市」方案相關配套措施中，除上櫃公

司於該方案公告實 施前股票已轉上市掛牌或已申請上市者信用交易資格優惠措

施，仍應依該會「有價證券得 為融資融券標準」規定辦理。另本案申請對象為

股票上櫃且達一年以上之公司，故不含二 類股票及管理股票，且於申請日前一

年之上櫃期間內無變更交易方式或停止買賣情事者。 另明定申請公司送件申請

之時點，採批次作業方式辦理。而已上櫃之證券業，如須轉上市 ，須上櫃達三

年以上，且須先取得主管機關同意函後，始得申請。另針對上櫃公司轉申請 上

市股權未達分散標準，且不足股數在一百萬股以上或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一以上

者，得 免提出對外公開銷售。本案原則上採書面審查方式，故參酌現行上市審

查費收取新台幣肆 拾萬元規定，予以減半，僅收取貳拾萬元之審查費。  

二、該會五月十五日發布「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修正案，重點為：(一)

放寬 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上櫃股票經發行公司轉申請上市時，其融資融券交易

資格取得之條件 規定（即轉上市後僅由證券交易所針對「股權過度集中」部分

立即審查，無庸再經過六個 月之觀察期）；並授權由證券交易所擬訂該項作業

程序報會核定；(二)本於衡帄性之 考量，對於現行上櫃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股

票於本案實施前已轉上市但因未滿六個月而無 法取得融資融券交易資格者，增

列溯及適用前揭放寬之規定：(三)前述兩種情形之股 票於取得上市融資融券交

易之資格者，其適用之最高融資比率為五○％，最低融券保證金 成數則仍維持

七成；(四)原本上櫃並未核准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普通股股票，或從未 在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從事交易之普通股股票申請上市者，其融資融券交易資格之取得，

仍 適用現行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之審查

標準。  

三、該會五月廿二日函請證交所檢討該公司「有價證券暫停與恢復融資融券交易

暨調整融 資比率或融券保證金成數之具體認定標準及作業程序」相關規定，以

落實上市有價證券因 變更交易方法、停止買賣或終止上市而須暫停融資融券交

易之處理程序及執行時程。  



四、該會五月廿三日針對期貨商公會訂定「台北市期貨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受託買

賣期貨（ 權）手續費折讓自律規則」案，函請該公會依自律權責辦理，並參酌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 櫃買中心市場證券交易手續費率上限費率制，研議於自律

規則中訂定手續費上限費率制度 ，並請期貨商將手續費費率標準於營業處所公

告等事項。  

五、該會五月廿三日函請投信投顧公會研訂投顧業務人員行為準則，以加強證券

投資顧問 事業業務人員之自律管理。  

六、該會五月廿四日函釋，公開發行公司連續二年虧損不得辦理資本公積轉作資

本，另併 同辦理補辦公開發行申報之增資案件，其審核係適用上開規範，故連

續兩年虧損之公司於 補辦公開發行時，不得併同辦理資本公積轉增資。  

七、該會五月三十一日發布修正「證券商設置標準」第二十條、第三十八條及第

四十一條 之一條文，本次修正重點為修正證券商申請設置分支機構、增加業務

種類之限制期限、增 訂證券商或兼營證券業務之金融機構申請增加營業項目時，

應參照增加業務種類之相關條 文辦理。  

八、該會五月三十一日發布修正「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十九條、第四

十六條， 本次修正重點為將現行按月就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手續費百分之二提列

違約損失準備，修正 為按月就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成交金額之萬分之零點二八提

列，以及增訂經營自行買賣有價 證券業務者，持有櫃檯買賣第二類股票之成本

總額不得超過資本淨值百分之十。  

九、該會五月三十一日發布修正「證券商申請投資外國證券商審核要點」第參點、

「證券 商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同意函核發標準」第二點。主要修正重點為有關

業務申請之期限限 制有一致性之規範。  

十、台灣證交所所報「證券商以媒體申報財務報表作業辦法」，該會六月一日准

予備查。 其修正重點包括：證券商代碼編碼規則重新定議、相關金額欄位數擴

充等。  

十一、該會六月二日函請台灣證交所研議修正「上市公司產業類別劃分暨調整要

點」條文 增列生技產業類別之掛牌上市公司。  

十二、為加速證券商申請案件之審理，該會六月一日規定自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起

證券商各 類申請（報）案件之處理程序，主要係改由台灣證交所進行實質審核，

再視案件轉報該會 與否。  



十三、台灣證交所所報營業細則第五十一條、有價證券上市審議委員會簡則第二

條、審查 有價證券上市作業程序貳七及肆九、就承銷商所提出輔導進度及成效

資料、評估報告或其 他相關資料缺失處理辦法第八條暨股票上市輔導及申請案

變更證券承銷商作業要點二等規 定修正乙案，該會六月二日准予備查。主要係

修正合併增資發行新股之程序，由申請公司 檢附證交所函復之審復之審閱意見

逕向該會申報合併發行新股，毋須提交上市審議委員會 審議及董事會核議，亦

不必陳報該會，以符合程序並加速審查流程。  

十四、有關如何強化初次申請股票上市櫃案件，其內部人股權集中保管乙案，該

會六月一 日函請台灣證交所與櫃檯買賣中心就下列事項研議具體方案報會：初

次上市櫃內部人持股 應送交集中保管，除百分之五十須送交集中保管二年或二

年以上外，其餘之持股於扣除供 上市櫃公開銷售後，應送交集中保管六個月之

期限，研酌予延長一年；全體董監持股規定 之股權成數於保管期限屆滿後研議

續行要求強制集保；將上市櫃公司無法維持全體董監持 股成數列為停止買賣之

事項。  

十五、該會六月一日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將實質審查上櫃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財務

預測資訊 公開體系實施要點第十八點規定申報更新財務預測之審查結果定期報

會。  

十六、該會六月三日函請台北市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辦理期貨商經理人之登記業務，

逕依職 權審查後予以登記，撒銷登記或不予登記。  

十七、櫃檯買賣中心所報增訂「櫃檯買賣證券商從事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交易作

業要點」 及增修「轉換公司債暨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買賣辦法」第十三條之一暨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 度標準規範」部分作業項目內容，以配合證券商從事轉換

公司債資產交換交易乙案，該會 六月三日准予備查。另證券自營商、承銷商因

業務需要，得依櫃檯買賣中心「櫃檯買賣證 券商從事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交易

作業要點」規定，從事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交易。  

十八、該會六月十二日函釋，保險業持有之國外有價證券，如其發行人符合「外

國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二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外國發行人」，

並取得外匯業務 主管機關同意函及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出具符合上市（櫃）條件

之證明文件，得申請在台募 集與發行台灣存託憑證。  

十九、該會六月十二日函釋：該會八十八年七月二日（八八）台財證（一）第○

二五四六 號函有關「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八條第一項第十

三款規定之認定標準 ，所稱「最近年度財務報告顯示營業收入、營業淨利及稅

前純益均較去年同期及前一期大 幅成長」，係以發行公司經會計師簽證或核閱

之年度、半年度及季財務報告為計算依據， 尚不宜以合併財務報表為認定標準。  



二十、櫃買中心函報修正該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六

十四條暨「 證券商櫃檯買賣業務服務費及設備使用費收費標準」第二條條文案，

該會六月十二日准予 備查。本次修正案係針對櫃檯交易手續費改採上限費率制，

修訂相關條文，並將於七月一日 實施。  

二十一、期交所函報「期貨商、結算會員以自有資金繳存保證金專戶應行注意事

項（草案 ）」、「期貨商、結算會員自有資金存入、提領作業控管措施」及「期

貨商、結算會員以 自有資金繳存保證金專戶稽核作業規範」案，該會於六月十

二日核備。本案主要係針對期 貨商或結算會員為維護期貨交易盤中交易之權益

及履行結算義務而訂定，重點包括針對期 貨商或結算會員若為天然災害、暴動、

戰禍、選舉、金融機構作業延誤等因素辦理存入， 應於金融機構正常運作後二

個營業日內辦理提領；期貨商或結算會員若為客戶尚未繳交追 繳保證金而影響

其他客戶下單之因素辦理存入，須於客戶補足追繳金額或帄倉後三個營業 日內，

且其會計帳上期貨交易保證金額等於其客戶保證金專戶金額，始得向期交所提

領。  

二十二、投信投顧公會函報「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事業務廣告及舉辦證券投資分

析活動行 為規範」草案，該會六月十二日准予備查。本案主要係規範投顧事業

及其從業人員從事業 務廣告或舉辦投資分析活動行為，以維護合法業者形象，

保護投資人權益。重點包括投顧 事業應將廣告及宣傳文件等自刊載或製播日起

保存至少三個月；投顧事業從事業務廣告及 舉辦講習應遵守事項等規定。  

二十三、該會六月十四日函復櫃檯買賣中心：公司債之發行條件相同時，禁止拆

券之設計 ，單一券種之發行金額須達新台幣二億元以上。  

二十四、該會六月十四日規定證券經紀商自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起仍應依該會規定

公告自訂 證券交易手續費率內容。  

二十五、該會九一一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行國外事業

處經理人 程如牧職務處分案；佳和佳里、佳和安南、金鼎台南、致和佳里、京

華台南及京華學甲等 四家證券商六個營業據點於辦理投資人申購股票作業時開

戶、申請、集保及內部稽核等作 業缺失處分案；通過台育證券永和、古亭分公

司及大府城證券台北分公司有僱用受法院依 證券交易法科以刑責之宣告，執行

完畢未滿五年之人、助理業務員執行業務受託買賣之業務 、業務人員有受理未

具客戶委任書之人委託買賣等情事處分案。  

二十六、針對上市（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之新股因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

十六條第 一項第一、二款規定情事，而經本會依同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予以限制上市（櫃 ）買賣者，其被限制上市（櫃）買賣之解除條件，及未解



除限制上市（櫃）買賣前，再向 本會申請（報）增資發行新股部分是否續予限

制上市買賣，該會六月十五日重行檢討發布 處理原則。  

二十七、該會六月十四日釋示：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第二條第

一款中有 關「會員資格」，係指取得在該交易市場直接從事受託買賣有價證券

交易之席位或資格者 。  

二十八、該會六月十五日釋示：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外國

專業投資 機構所稱其他投資機構中之外國政府投資機構，除成立之資金來源須

為政府所有外，其投 資我國有價證券之資金來源及投資盈虧亦均歸當地政府所

有。  

二十九、違規案件之處理：  

(一)大府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受僱人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及「證券商負責

人與 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等規定，除依證券交易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命令

該公司解除受僱 人楊文山、夏廣慶之職務外，並依同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

對該公司予以警告處分。  

(二)台育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永和、古亭分公司及受僱人違反，「證券商管理

規則」 及「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等規定，除依證券交易法第五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命令該公司解除受僱人張瑋津之職務外，並依同法第六十六

條第二款規定，命令該公司解 除行為時古亭分公司經理人蕭亞民職務。  

(三)致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三月份會計科目月計表顯示，投資開放式受

益憑 證超過公司資本淨值之百分之三十，核有違反證期會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七

日（八三）台財 證（二）第一一○九四號函之規定，應予糾正。  

(四)仁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受僱人違反「證券交易法」、「證券商管理規則」、

「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等之規定，除依「證券交易法」第五十

六條第一項規 定命令該公司解除受僱人員楊坵珪職務外，並依同法第六十六條

第一款規定，對該公司處 以警告處分。  

(五)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汐止及天母分公司有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二條 、第八條、第三十六條第二十一款規定之情事，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五

條規定對該公司 予以糾正。  

(六)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辦中央產物保險公司股務事項作業，核有違反證期

會七 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證管（71）四字第○七九五號函規定，應予糾正。  



(七)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學甲、台南分公司及受僱人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

「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等規定，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

二款規定，命 令該公司解除學甲分公司經理王定峰、台南分公司經理黃志行之

職務。  

(八)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及受僱人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

「證 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之規定，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

條第二款規定， 命令該公司解除該分公司經理李明朗職務。  

(九)佳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佳里、安南分公司及受僱人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

及「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等規定，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

二款規定命令該 公司解除佳里分公司經理李鴻猷、安南分公司經理許莉莉等兩

人之職務。  

(十)致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佳里分公司及受僱人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證

券商 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等規定，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

二款規定，命令 該公司解除該分公司經理人蕭家建之職務。  

(十一)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及基隆分公司及受僱人違反「證券商管理規

則」、「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等規定，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

條第一款規定，對該 公司處以警告處分。  

(十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及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處以罰

鍰者， 計有：  

1.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胡定吾。  

2.宏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戴敏祥。  

3.中福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黃立中。  

4.台灣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丁銘飛。  

(十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及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一

百七十九 條，處以罰鍰者，為宏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王增寧。  

(十四)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處以

罰鍰者 ，計有：  

1.中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天雄。  



2.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胡定吾。  

(十五)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一

百七十 九條，處以罰鍰者，計有：  

1.世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國安。  

2.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黃榮顯。  

(十六)違反證交法第二十六條，處以罰鍰者，計有：  

1.益華、友力工業、中強電子、尖美建設、大穎企業、大中鋼鐵、亞洲證券等七

家 公司全體董事。  

2.聚隆纖維、凱聚、友力工業、華新科技、易欣技術工程等五家公司全體監察人。  

(十七)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

百七十 九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三款之規定，處以罰鍰者，為亞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吳光訓 。  

(十八)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

百七十 九條及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處以

罰鍰者，為山陽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黃成立。  

(十九)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處

以罰鍰 者，計有：  

1.大中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余立雄。  

2.中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李成祿。  

3.台鳳股份有限公司黃葉冬梅。  

4.美式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林雪屏。  

5.國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張朝翔。  

6.金緯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王瑜。  

7.大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榮典。  

8.大業綜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周秀明。  



9.易欣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王維建。  

10.三通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尚文。  

上列(十二)至(十九)等八項  

1.受處分人如不服處分，應於接到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財政部（台北市

愛 國西路二號）提起訴願，另以副本抄送證期會。惟提起訴願並不停止處分之

執行，受處分 人仍應繳納。  

2.罰鍰逾期不繳，即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八十條之規定，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參、一般要聞：  

一、六月份主要會議：  

(一)六月一日上午，召開該會第九一○次委員會議。  

(二)六月五日下午，召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事業財務暨業務審查會」。  

(三)六月九日下午，召開「我國期貨市場重要發展議題主題一：活絡期貨市場方

案」第十七次會議。  

(四)六月十二日下午，召開研商該會分層負責明細表修正事宜會議。  

(五)六月十三日中午，召開研商我國期貨市場重要發展議題主題四：推動期貨市

場國 際化第十八次會議。  

(六)六月十四日下午，召開該會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審查會議。  

(七)六月十四日下午，召開該會八十九年第二次考績委員會會議。  

(八)六月十五日下午，召開研商我國期貨市場重要發展議題主題二：商品開發及

電腦 系統之檢討與建置第十五次會議。  

(九)六月十五日上午，召開該會第九一一次委員會議。  

(十)六月十六日下午，召開研商我國期貨市場重要發展議題主題三：期貨交易之

風險 控管會議。  

(十一)六月十六日下午，召開該會證券商財務業務審查會議。  



(十二)六月十七日上午，召開研商我國期貨市場重要發展議題短、中期規劃事項

報告內 容會議。  

(十三)六月十九日下午，召開該會第九十九次業務會報。  

(十四)六月十九日下午，召開研商我國期貨市場重要發展議題主題五：強化自律

組織功 能會議。  

(十五)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召開我國期貨市場發展推動小組會議。  

(十六)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召開研議新制證券交易上限手續費率相關事宜會議。  

(十七)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召開研商關係企業集團、關係人、董監事股權交易、

相互持 股、董監事持股設質設建檔問題會議。  

(十八)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召開該會第九一二次委員會議。  

(十九)六月三十日上午，召開該會政風督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  

二、專題演講：  

四月十七日上午，邀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劉秘書長春堂，於該會七樓會議

室講授「 消費者保護法」。  

三、國父紀念月會：  

四月三十日下午，該會於十樓大禮堂舉行八十九年第二季國父紀念月會。 � 

 


